新昌县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做好2026年度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相关企业 ：

为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发展，根据《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浙科发高〔2016〕88号）、《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认定工作的通知》（浙经信企业〔2026〕95号）等相关要求，现就2026年度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在本县登记注册成立一年以上(365天)，产权明晰，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不包括非公司私营企业、分公司、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通合伙企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私营法人独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分支机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分支机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等15类经济实体。
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包括：专利（申请或授权）、标准、商标、经认定的科技成果和其他专有技术，并具有基于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获得的产品或服务。

3.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企业从事研发相关技术活动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0%。

4.企业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经费投入并具有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

5.企业规模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要求，企业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范围的（详见附件1）。

6.企业上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和严重失信行为。

二、申报程序

1.自主申报：企业需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qyyffw.kjt.zj.gov.cn/fwzxpc/），进入“企业培育－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入口，按照“申报指引”自主完成申报。
2.属地审核：新昌县科技局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对申报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对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予以推荐到绍兴市科技局。申请材料重点审核营业执照、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等申报信息；对分公司、个体工商户等15类经济实体（详见“企业培育－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辅助申报”模块），及所在行业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范围的企业，不予认定。
3.推荐上报：全年分两批次开展认定，认定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分别为6月18日、9月18日前，逾期将不再受理。
三、上传附件材料说明

1.企业营业执照（有个转企变更历史的提供工商变更证明）；

2.上年度加盖公章的财务报表(研发投入单独列项)或专项审计报告 ；

3.专利证书复印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或专利申请受理书及授权通知单等，专利有效证明（发票或网页截图）及相对应产品照片；

4.新产品证书(或科技成果登记证书）复印件或企业拥有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包括：标准、商标和其他专有技术）的资料以及利用技术开展相关生产、服务活动的证明等；

5.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活动的科技人员（社保）清单及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情况说明（详见附件2）；

6.企业上一年度技术研发经费明细及占企业销售收入比例的情况说明（详见附件3）；

7.企业承诺书（详见附件4）；

8.企业上一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票一份；

9.企业现场照片三张(经纬相机拍摄带时间定位）：企业厂房外部及带企业名称的门牌、企业生产车间、主要产品各一张；

10.经属地乡镇（街道）盖章的推荐表（详见附件5）；

11.企业申报情况说明（详见附件6）；
12.企业上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和严重失信行为等相关证明（由县科技局统一征询）。

四、其他事项

1、加强年报报送。经认定的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需在2026年11月30日前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浙企报”报送2025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年报统计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无需报送）。省经信厅对于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表的，取消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2、做好动态管理。新昌县科技局会严格按照日常管理，及时会同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税务等相关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倒闭注销、违法违规等情形，汇总后上报清理；对发生名称变更、整体搬迁等变化的企业，及时提醒企业通过申报系统办理变更搬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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